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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紅火蟻標準作業程序第7版-A1(紅火蟻標準作業程序第7版.pdf)

主旨：檢送重新修正之紅火蟻標準作業程序（第7版）如附件，

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本次修正本標準作業程序第27頁附錄1，一、任務：「醫

療處置；個人衛生教育；醫療人員教育」之中央主管機關

文字說明。

正本：中央研究院、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、國立臺灣大學昆蟲學系、國立中興大學昆蟲

學系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生物系、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、國立

嘉義大學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、內政部、交通部、國防部、財政部、教育部、衛

生福利部、文化部、經濟部、法務部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

會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、新北市政府、臺北市政

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基隆市

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嘉義

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金

門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本會農糧署、本會漁業署、本會林務局、

本會水土保持局、本會農業試驗所、本會農業試驗所嘉義農業試驗分所、本會農

業藥物毒物試驗所、本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、本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、本會臺南

區農業改良場、本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、本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、本會臺東區農

業改良場、本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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